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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建議 

 第 5 條第(卯)款第 1 目 無 

 

貳、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意見 

 第 12 條  

 第 13 條  

 

 第 27 號一般性意見：全 

 

參、 兒童權利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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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點、第 88 點 

 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第 66 點 

 

肆、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意見 

 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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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5 條第(卯)款第 1 目 

締約國依本公約第二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

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利： 

（卯）其他公民權利，其尤著者為： 

   （1）在國境內自由遷徙及居住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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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12 條 

一  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 

二  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  

三  上列權利不得限制，但法律所規定、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

或他人權利與自由所必要，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觸之限制，不在

此限。 

四  人人進入其本國之權，不得無理褫奪。 

 第 13 條 

本公約締約國境內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得驅逐出境，且除事關國家

安全必須急速處分者外，應准其提出不服驅逐出境之理由，及聲請主管當局或主管

當局特別指定之人員予以覆判，並為此目的委託代理人到場申訴。 

 一般性意見 

 第 27 號一般性意見：遷徙自由(《公約》第十二條) 

1. 遷徙自由是一個人自由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它又與《公約》中規定的其他權利

相互連結，這從委員會審議締約國報告和個人來文的實際活動中經常可以看出。

另外，委員會在第 15 號一般性意見(《公約》所規定的外國人地位，1986)中就談

到了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之間的連結。 

2. 對於《公約》第十二條所保護權利允許施加的限制不得損害自由遷徙的原則，並

受第十二條第三項必要條件並與《公約》承認的其他權利一致的限制。 

3. 締約國應在其向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提供與第十二條所保護權利有關的國內法律

條文、行政及司法做法，同時要考量到在一般性意見中討論的問題。報告中還必

須包括這些權利受到侵犯時可採取的救濟辦法。 

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第一項） 

4. 合法處在某一國家境內的每一個人均在此國境內享有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權利。原則上，一個國家的公民總是合法處於該國領土內。一個外國人是否合法

處於某一國家領土內是一個由國內法規定的問題，國內法可對外國人進入國境施

加限制，條件是應遵守該國的國際義務。這方面，委員會認為，非法進入一個國

家的外國人，如其地位已經合法化，則為第十二條之目的必須認為是合法處於領

土內。一旦這個人合法處於一個國家領土內，對他根據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享受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以及給予他的不同於本國國民的任何待遇，都須根

據第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說明這種做法是合理的。因此對締約國來說重要的是，

要在報告中闡明給外國人不同於本國國民待遇的背景情況，並且說明這種差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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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是有道理的。 

5. 遷徙自由涉及國家整個領土，包括聯邦國家的各個部分。根據第十二條第一項，

人人有權自由遷徙，並在自己選擇的地址定居。享受這一權利不取決於意欲遷徙

或居住某地的人的任何特定目的或理由。任何限制必須符合第三項的規定。 

6. 締約國必須保證，第十二條保證的權利必須不能受到國家或個人的干涉。保護義

務特別適用於婦女。例如，無論是法律規定還是慣例，使婦女遷徙和選擇住所的

自由權服從另外一個人(包括親屬)的決定是不符合第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 

7. 按照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在某領土內選擇住所的權利包括防止各種形式的強迫

國內遷移，也包括不得禁止進入和定居於領土的特定部分。依法進行的拘禁更直

接影響人身自由，第九條中對此進行了論述。一些情況下，第十二條及第九條可

同時適用。 

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第二項） 

8. 自由離開一個國家領土不取決於決定去外國的人的具體目的或特定時期。到國外

旅行及開始長期移居國外也屬此類。同樣，個人確定目的地國的權利也是法律保

障的一部分。由於第十二條第二項不侷限於合法處於某一國家境內人，被驅逐出

境的外國人也同樣有權選擇某一國為目的地國，當然要徵得這個國家的同意。 

9. 為了使個人能享受第十二條第二項保證的權利，對居留國和原籍國都課予一定義

務。由於國際旅行需要應有的文件，特別是護照，遷離一個國家的權利就包括獲

得必要旅行文件的權利。發放護照一般是原籍國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拒絕發放

護照或拒絕延長境外國民護照的有效期間就會剝奪其離開居留國旅行到別處去的

權利。國家不能以其國民沒有護照也可回國入境為理由證明上述作法合理。 

10.各國的實際情況經常表明，法律規定和行政措施不利地影響人們特別是離開自己

本國。因此，非常重要的是締約國報告他們對本國國民和外國人離境權施加的法

律和實際限制，以便使委員會能估計這些法律條文及作法是否與第十二條第三項

相吻合。締約國之報告應包括對將無必要文件的人帶入其領土的國際運輸業者所

採取的制裁措施，因為這些措施影響離開另外一個國家的權利。 

限制(第三項) 

11.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了可對第一項及第二項保證的權利施加限制的例外情況，即

只有在為了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權利與自由時才

能對這些權利加以限制。為了施行限制，必須在法律上對其加以規定，必須是民

主社會為了保護上述種種目的，而且必須與《公約》中承認的其他權利相一致(參

見第 18 段)。 

12.法律本身須規定限制這些權利的條件。因此締約國之報告要具體說明實行限制的

法律規範。法律上沒有規定的限制或與第十二條第三項不一致的限制都會破壞第

一項及第二項保證的權利。 

13.在通過有關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允許的限制的法律時，各國應永遠以這樣一條原則

為指導，即限制不應破壞權利最根本的內容(參閱第五條第一項)；權利與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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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與例外之間的關係不應倒置。授權實行限制的法律必須使用精確的標準，對

於實施限制者不能給予無限的權限。 

14.第十二條第三項明確指出，限制僅僅有利於可允許的目的是不夠的，它們必須是

為保護這些目的而必要才行。限制性措施必須符合比例原則；必須適合於實現保

護功能；必須是可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諸種手段中侵犯性最小的一個；必須與要

保護的利益符合比例性。 

15.比例原則不僅必須在規定限制的法律中得到尊重，而且行政和司法機關適用法律

中也必須遵守。各國應確保有關這些權利實行或限制的任何程序必須迅速完成，

實行限制措施要提出理由。 

16.許多國家經常不能表明，執行法律限制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權利是按

照第十二條第三項的要求進行的。對任何人施加的限制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確屬必要而且符合比例原則的要求。例如，如果僅以其掌握「國家機密」為理由

就不允許出國，或一個人沒有某種許可就不准在國內旅行，就是不符合上述要求

的。另一方面，如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進入軍事區域，或限制在原住民或少數

民族地區定居，則是符合要求的。 

17.令人感到關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法律和官僚主義的障礙過多地影響人們充分

享受自由遷徙、離國(包括離開本國)及選擇居所的權利。關於在國內遷徙，委員

會已批評了要求申請更換住所允許的規定，要求獲得目的地地方機關批准的規定

以及處理書面申請拖拖拉拉的做法。國家的慣例更是製造諸多障礙，使離開國家

更為困難，對本國國民更是如此。這些法律和慣例包括：申請人難以接觸有權機

關並對相關要求缺乏了解；要求申請特殊表格，填寫這些表格才能得到申請護照

的文件；需要雇主或家庭成員表示支持的說明；確切描述旅行路線；領取護照所

交費用大大高出行政服務的成本；簽發旅行文件時不合理的延誤；限制家庭成員

一起旅行；要求繳納遣返抵押金或回程機票；要求目的地國或那裡居住的人的邀

請信；對申請人騷擾，例如人身威脅、逮捕、解僱或將其子女從中小學或大學開

除；拒絕發放護照因為據說申請人損害了國家聲譽等。對照這些做法，締約國應

確保其施加的一切限制均符合第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 

18.適用第十二條第三項允許的限制必須與《公約》保證的其他權利一致，必須符合

平等和不歧視的基本原則。這樣，假如透過區別，如按照種族、膚色、性別、語

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從

而限制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權利，那就明顯違背了《公約》。委員會在

審查各國報告時曾幾次發現，婦女自由遷徙或離開國家時要求有男性的同意或陪

伴，這些措施就違反了第十二條的規定。 

進入本國的權利(第四項) 

19.一個人進入本國的權利承認這個人與其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這一權利包括幾個

方面。它意味著有權停留在本國內；不僅包括離開本國後回國的權利，也包括假

如他或她出生在國外，這一權利可使其第一次進入國家(例如，如果這個國家是其

原籍國)。回國的權利對於尋求自願遣返的難民是至關重要的。這一權利也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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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強迫人口遷徙或大規模驅逐人口到其他國家。 

20.第十二條第四項的措辭並未區分國民和外國人(「任何人」)。這樣，一個人是否享

有這一權利只有看對「本國」這一詞語的解釋。「本國」的範圍要大於「原籍國」。

它不侷限於形式上的國籍，即出生時獲得或被授與的國籍；它至少包括因與某國

特殊關連和具有特殊權利而不能被僅僅視為外國人的那些人。例如，被違反國際

法剝奪國籍的人和原籍國被併入或轉移到另一國家實體的人，就屬於此類。第十

二條第四項的語言允許做更廣義的解釋，使之可能包括其他種類的長期居民，包

括但不侷限於長期居住但被恣意地剝奪了獲得國籍權利的無國籍人。由於其他因

素在某些情況下可使個人和國家之間產生密切的長久的關聯，因此締約國的報告

中應包括有關永久性居民返回居住國的權利的情況。 

21.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准恣意地剝奪一個人返回其本國的權利。這裡引用「恣意」這

一概念，目的在於強調它適用於一切國家行動，包括立法、行政和司法行動；它

保證即使是法律規定的干涉也應符合《公約》的規定、目標和宗旨，並且無論在

任何特定情況下也應是合理的。委員會認為，合理地剝奪一個人返回其本國的情

況如果有的話也極為少見。締約國不得以剝奪一個人國籍或將其驅逐到第三國

時，恣意地阻止其返回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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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兒童權利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10 條 

1.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締約國時，締約國應依照第 9 條第 1 項之

義務以積極、人道與迅速之方式處理之。締約國並應確保請求人及其家庭成員不因

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2.與父母分住不同國家之兒童，除情況特殊者外，應有權與其父母雙方定期保持私人

關係及直接聯繫。為利前開目的之達成，並依據第 9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義務，締

約國應尊重兒童及其父母得離開包括自己國家在內之任何國家及進入自己國家的

權利。離開任何國家的權利應僅受限於法律之規定且該等規定係為保護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之權利及自由所必需，並應與本公約所承認之

其他權利不相牴觸。 

 一般性意見 

 第 6 號一般性意見：遠離原籍國而無人陪伴和無父母陪伴的兒童待遇 

83.在不可能在原籍國實現家庭團聚的情況下，無論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存在著遣

返的法律障礙，或是在權衡最佳利益之後決定不予遣返，根據《公約》第 9 條和

10 條承擔的義務生效，東道國必須根據這些義務，作出在其國內實現家庭團聚的

決定。在此情況下，特別要提請締約國“對於兒童或其父母要求進入或離開一締約

國以便與家庭團聚的申請，締約國應以積極的人道主義態度迅速予以辦理”以及

“還應確保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不致因提出這類請求而承受不利後果”(第 10 條第

1 項)。原籍國必須尊重“兒童及其父母離開包括自己在內之任何國家及進入自己國

家的權利”(第 10 條第 2 項)。 

86.在特殊情況下，在對兒童最佳利益和其他考慮作出認真的權衡之後，如果其他考

慮是以權利為基礎的，並且比兒童最佳利益更為重要，就可能安排返回原籍國。

如一名兒童構成對國家安全或對社會治安的嚴重威脅時，就可能作出這種安排。

無關權利方面的理由，如一般移民管制的理由不能作為壓倒最佳利益的考慮。 

87.在任何情況下，都必須以安全、適合兒童和對性別敏感的方式，採取遣返措施。 

88.也提請原籍國注意根據《公約》第 10 條在這方面應承擔的義務，尤其是尊重“兒

童及其父母離開包括自己國家在內之任何國家及進入自己國家的權利”。 

 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佳利益列為一種優先考量的權利(《公約》第

三條第一項) 

66.當兒童與父母的關係由於遷徙被中斷(造成家長身邊無子女，或兒童身邊無家長)

時，在評判家庭團圓的決定時，要從維護家庭單位是否符合兒童最佳利益著眼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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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18 條 

1.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權自由遷存徙、自由選擇居所與

享有國籍，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 

（a）有權取得與變更國籍，國籍不被任意剝奪或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 

（b）不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獲得、持有及使用國籍證件或其他身分證件之能力，或

利用相關處理，如移民程序之能力，該等能力或為便利行使遷徙自由權所必要。 

 （c）可以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本國在內； 

 （d）不被任意剝奪或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進入本國之權利。 

2.身心障礙兒童出生後應立即予以登記，從出生起即應享有姓名權，享有取得國籍之

權利，並儘可能享有認識父母及得到父母照顧之權利。 

            

 


